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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80/2021_2022__E5_B1_85_E

6_B0_91_E4_BC_81_E4_c46_580827.htm 为了加强企业所得税

征收管理，规范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工作，保障国家税款及

时足额入库，维护纳税人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企业所得税法》

及其实施条例、《税收征管法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，

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有关规定如下: (一)核定征收企业所得

税的范围 居民企业纳税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核定征收企

业所得税: 1.依照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可以不设置账簿的. 2.

依照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应当设置但未设置账簿的. 3.擅自

销毁账簿或者拒不提供纳税资料的. 4.虽设置账簿，但账目混

乱或者成本资料、收入凭证、费用凭证残缺不全，难以查账

的. 5.发生纳税义务，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办理纳税申报，经税

务机关责令限期申报，逾期仍 不申报的. 6.申报的计税依据明

显偏低，又无正当理由的。 特殊行业、特殊类型的纳税人和

一定规模以上的纳税人不适用上述办法，具体办法由国家税

务总局另行明确。 (二)核定征收的办法 税务机关应根据纳税

人的具体情况，对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，核定应税

所得 率或者核定应纳所得税额。 1.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核

定其应税所得率: (1)能正确核算(查实)收入总额，但不能正确

核算(查实)成本费用总额的. (2)能正确核算(查实)成本费用总

额，但不能正确核算(查实)收入总额的. (3)通过合理方法，能

计算和推定纳税人收入总额或成本费用总额的。 纳税人不属

于以上情形的，核定其应纳所得税额。 2.税务机关采用下列

方法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: (1)参照当地同类行业或者类似行



业中经营规模和收入水平相近的纳税人的税负水平核定. (2)

按照应税收入额或成本费用支出额定率核定. (3)按照耗用的

原材料、燃料、动力等推算或测算核定. (4)按照其他合理方

法核定。 采用前款所列一种方法不足以正确核定应纳税所得

额或应纳税额的，可以同时采用两种以上的方法核定。采用

两种以上方法测算的应纳税额不一致时，可按测算的应纳税

额从高核定。各行业应税所得率幅度见表1-2。 采用应税所得

率方式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的，应纳所得税额计算公式如下: 

应纳所得税额=应纳税所得额×适用税率应纳税所得额=应税

收入额×应税所得率 或:应纳税所得额=成本(费用)支出额 (1

－应税所得率)×应税所得率 实行应税所得率方式核定征收企

业所得税的纳税人，经营多业的，无论其经营项目是否单独

核算，均由税务机关根据其主营项目确定适用的应税所得率

。 表1-2各行业应税所得率幅度表 行业 应税所得率(% ) 农、

林、牧、渔业 3 -10制造业 5 -15批发和零售贸易业 4 -15交通运

输业 7 -15建筑业 8 -20饮食业 4 8 -25娱乐业 15 - 30其他行业 10

- 30 主营项目应为纳税人所有经营项目中，收入总额或者成

本(费用)支出额或者耗用原材料、燃料、动力数量所占比重

最大的项目。 纳税人的生产经营范围、主营业务发生重大变

化，或者应纳税所得额或应纳税额增减变化达到20%的，应

及时向税务机关申报调整已确定的应纳税额或应税所得率。 (

三)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的管理 1.主管税务机关应及时向纳税

人送达《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鉴定表》，及时完成对其核定

征收企业所得税的鉴定工作。具体程序如下: (1)纳税人应在

收到《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鉴定表》后10个工作日内9填好该

表并报送主管税务机关。《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鉴定表》一



式三联，主管税务机关和县级税务机关各执一联，另一联送

达纳税人执行。主管税务机关还可根据实际工作需要，适当

增加联次备用。 (2)主管税务机关应在受理《企业所得税核定

征收鉴定表》后20个工作日内，分类逐户审查核实，提出鉴

定意见，并报县级税务机关复核、认定。 (3)县级税务机关应

在收到《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鉴定表》后30个工作日内，完

成复核、认定工作。 纳税人收到《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鉴定

表》后，未在规定期限内填列、报送的，税务机关视同纳税

人已经报送，按上述程序进行复核认定。 2.税务机关应在每

年6月底前对上年度实行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进行重

新鉴定。重新鉴定工作完成前，纳税人可暂按上年度的核定

征收方式预缴企业所得税.重新鉴定工作完成后，按重新鉴定

的结果进行调整。 3.主管税务机关应当分类逐户公示核定的

应纳所得税额或应税所得率。主管税务机关应当按照便于纳

税人及社会各界了解、监督的原则确定公示地点、方式。 纳

税人对税务机关确定的企业所得税征收方式、核定的应纳所

得税额或应税所得率有异议的，应当提供合法、有效的相关

证据，税务机关经核实认定后调整有异议的事项。 4.纳税人

实行核定应税所得率方式的，按下列规定申报纳税: (1)主管

税务机关根据纳税人应纳税额的大小确定纳税人按月或者按

季预缴，年终汇算清缴。预缴方法一经确定一个纳税年度内

不得改变。 (2)纳税人应依照确定的应税所得率计算纳税期间

实际应缴纳的税额，进行预缴。按实际数额预缴有困难的，

经主管税务机关同意，可按上一年度应纳税额的1/12或1/4预

缴，或者按经主管税务机关认可的其他方法预缴。 (3)纳税人

预缴税款或年终进行汇算清缴时，应按规定填写《中华人民



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月(季)度预缴纳税申报表(B类)》，在规定

的纳税申报时限内报送主管税务机关。 5.纳税人实行核定应

纳所得税额方式的，按下列规定申报纳税: （1）纳税人在应

纳所得税额尚未确定之前，可暂按上年度应纳所得税额

的1/12或1/4预缴，或者按经主管税务机关认可的其他方法，

按月或按季分期预缴。 (2)在应纳所得税额确定以后，减除当

年已预缴的所得税额，余额按剩余月份或季度均分，以此确

定以后各月或各季的应纳税额，由纳税人按月或按季填写《

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月(季)度预缴纳税申报表(B类)》

，在规定的纳税申报期限内进行纳税申报。 (3)纳税人年度终

了后，在规定的时限内按照实际经营额或实际应纳税额向税

务机关申报纳税。申报额超过核定经营额或应纳税额的，按

申报额缴纳税款.申报额低于核定经营额或应纳税额的，按核

定经营额或应纳税额缴纳税款。 6.对违反上述规定的行为，

按照《税收征管法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处理。 【把注

册税务师站加入收藏夹】★【更多资料请访问百考试题注册

税务师站】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

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